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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伊拉克共和国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于2015年12月22

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见阿巴迪总理，双方决定

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李克强总理同阿巴迪总理举行会谈，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阿巴迪总理。

　　双方一致认为，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建交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双边关

系取得长足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能源等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拓展，传统友谊不断加

深。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有利于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在此框架下，双方愿重点开展以下合作：

　　一、双方同意加强高层交往，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

大共识，巩固战略互信。双方将进一步促进两国政府、立法机构和政党间的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

解。

　　二、双方承诺继续在涉及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安全问题上给予对方坚定支持，照顾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互不干涉内政。伊方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在涉疆问题上

的立场。中方支持伊拉克的统一、领土安全、主权和独立。

　　三、伊方对中方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表示赞赏，愿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强调，愿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双赢。

　　中方强调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资企业赴伊拉克参与能

源、电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关系民生的重点领域重建项目，同伊方开展各种形式的投融资合

作。双方同意充分发挥两国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不断充实合作内涵，提升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水

平。

　　双方认为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支柱，同意建立能源领域特别是油气领域长期全面的

战略合作关系，扩大对能源领域投资，鼓励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深化在原油贸易、油气资

源勘探开发、油田工程技术服务、储运设施建设、炼油化工、能源装备等领域合作。

　　双方愿发挥产业结构互补优势，推进产能与投资合作，推动技术转让、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

化，实现共同发展。

　　中方重申将一如既往地向伊拉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伊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伊拉克经济重

建提供的无私帮助，承诺将继续为在伊拉克的中资机构和人员提供切实保障和便利。

　　四、双方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所

作努力，强调反恐需要标本兼治，反对在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奉行双重标准，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24


